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互联网电视管理的近期动态 
广电总局近期针对互联网电视出台若干限制政策

近期，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（以下简称“广

电总局”）针对互联网电视接连颁发了限制政策，要

求关闭互联网电视盒子视频客户端、不再发放新的

互联网电视牌照和取消互联网电视集成平台提供的

电视台节目时移和回看功能。 

互联网电视也称 OTT TV，与 IPTV 一样是有别于

传统电视的、重在加强与用户互动的新型电视业务

模式。但与 IPTV 通常所采用的封闭型局域 IP 网络

不同，互联网电视由于采用公众互联网作为传输渠

道而更具公开性，从监管角度来讲也更具挑战性。 

根据广电总局于 2011 年 10 月 28 日发布的《持

有互联网电视牌照机构运营管理要求》（广办发网字

〔2011〕181 号，以下简称“181 号文”）的规定，

广电总局对于互联网电视的集成运营、内容服务实

行一级监管，服务提供商获发相关牌照后即可在全

国范围内提供相应的集成运营和内容服务，而不像

对于IPTV业务分二级播控平台进行监管并严格限制

跨地区提供内容服务，但是在监管要求上却更加细

化。据报道，广电总局正在着手在 181 号文的基础

上针对互联网电视业务制定进一步的监管规定。 

关闭互联网电视盒子视频客户端 

根据报道
1
，广电总局于 6 月中旬向浙江省和上

海市两地的广电主管部门发布了关于《立即关闭互

联网电视终端产品中违规视频软件下载通道的关闭

函》（以下简称“关闭函”），要求两地的互联网电视

集成平台对于互联网电视终端产品进行整顿，立即

关闭其中各类商业视听网站的客户端软件以及各类

视频聚合软件和互联网浏览器软件的下载通道，并

对已经下载的软件，立即予以技术处理，在未完成

整顿之前，不得发行新的互联网电视终端产品，如

果网上不良节目通过其互联网电视集成平台的终端

产品进入电视机的问题不能得到有效解决，要追究

集成平台开办主体的责任。 

不再发放新的互联网电视牌照 

7 月 4 日，广电总局网络视听节目管理司司长罗

建辉在天津召开的第三届中国互联网电视大会上表

示：将不再发放新的互联网电视集成业务牌照，但

内容服务牌照允许省级广电机构正常申请。 

牌照和监管一直是互联网电视业务的发展门

槛，截止目前，广电总局共计发放了 7 张互联网电

视集成业务牌照和 14 张内容服务牌照，这 7 张集成

业务牌照全部掌握在广电系下属的服务机构和企业

手中。 

取消集成平台提供的电视台节目时移和回看功能 

根据报道
2
，近日广电总局再次发文，要求部分

互联网电视集成播控平台取消集成平台里直接提供

的电视台节目时移和回看功能。 



 

上述最新监管发展显示了广电总局对互联网电

视内容的严格管控，且可以推断后续互联网电视的

商业视听客户端可能会受到严格的限制，不会轻易

允许独立的商业视听客户端的存在。这对整个互联

网电视的业态有可能造成影响、但对受到互联网电

视挤压的 IPTV 业务可能是一个利好。 

我们将会进一步跟进互联网电视业务的最新监

管动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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